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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命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任免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任免的基本情况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

2021 年 9 月 29 日审议并通过： 

 

聘任宋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，任职期限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为止，自 2021 年 9

月 29 日起生效。上述聘任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 股，占公司股本的 0.00%，不是失信联

合惩戒对象。 

 

（二）任命原因 

经公司控股股东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推荐，并按照《公司法》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由公司总经理提名，董事会同意聘任宋磊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。 

 

（三）新任董监高人员履历 

宋磊先生：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未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，1978 年 4

月出生，1999 年 7 月毕业于东北电力学院电力工程系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，大学

本科。2010 年 5 月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动力工程系风力发电专业，工程硕士。1999 年

7 月至 2001 年 2 月在赤峰电业局从事变电检修工作。2001 年 3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东

电茂霖风能发展有限公司工作,历任生产助理、达里风电场场长、副总工程师、生产管

理中心总监、生产总监。2015 年 12 月至今任东电茂霖风能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。2016

年 7 月至今任沈阳港昇新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。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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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任命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

公司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

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。 

本次任命不存在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兼任本公司监事的情形；不存在公司监事

为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配偶或直系亲属情形。 

 

（一）对公司生产、经营的影响： 

本次任命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经营管理

水平。 

 

三、独立董事意见 

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、监管要求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等规定，我们作

为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所涉相

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对《关于聘任宋磊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我们对宋磊先生的个人履历、工作业绩等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审查，一致认为： 

1、宋磊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操守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、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

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，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。 

2、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方式、审议、表决程序规范合法，符合相关法律、

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3、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宋磊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，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

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《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

议》。 

 

 



公告编号：2021-028 

 

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1 年 9 月 2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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